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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B222版）
二、监事会对公司2024年度相关事项的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章制度的

规定，对公司规范运作情况、财务情况、关联交易等事项进行了认真监督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对报告期
内公司有关情况发表如下意见：

1、监事会对公司规范运作情况的审核意见
报告期内，监事会认真履行《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通过列席董事会会

议、参加股东大会等形式，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进行监督。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运作规
范、决策程序合法，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要求，认真执行了各项决议。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
制度。公司管理层依法经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责和行使职权时恪尽职守，以维护公司
股东利益为出发点，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定或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2、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审核意见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2024年度公司的财务状况、财务管理、经营活动情况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

查，对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等事项的决策内容和过程进行了有效的监督。
监事会认为：公司财务会计内控制度较健全，财务运作规范，财务状况良好，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
为。

监事会认真审核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历次定期报告，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定期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监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的审核意见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现存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在2024年度的具体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核查，

监事会认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均履行了必要的审核程序，相关程序和事项均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4、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对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监督核查，认为公司公司2024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平、公

正，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形、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公司利润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
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5、监事会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审核意见
经核查，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完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

的监管要求》的规定。
6、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审阅了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认为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公司发展的

要求，在完整性、有效性和合理性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内控制度得到完整、合理和有效的执行，
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无异议。

7、监事会对建立和实施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情况的审核意见
报告期内，监事会认为：公司制定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规定了内幕信息及内幕信息

知情人的范围、内幕信息审批及知情人登记备案程序、保密及责任追究等事项，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和公平，维护公司的独立性，防范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滥用知情权、泄露内幕信息、进行
内幕交易。报告期，公司严格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未发生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
票情况。

三、公司监事会2025年度工作计划
2025年，监事会将继续严格执行《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着对
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监事会职能，为公司规范运作、完善和提升治理水平有效发挥职能。
2025年度监事会的工作计划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认真履行监事会职能，督促公司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治理水平。继续强化落实监督
职能，对重大事项通过事前审查、事中审核、事后监督等方式，促进公司内控制度不断完善，提高公司整
体治理水平，最大程度发挥监事会的职能作用。

2、强化公司财务情况检查。坚持以财务监督为核心，通过定期了解和审阅财务报告，对公司的财
务运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加强对资金的控制和监管，重点关注公司高风险领域。切实将监督工作落
实做细。

3、开展好监事会日常议事活动。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召开监事会定期和临时会议，做好各项议题的
审议工作；通过依法列席公司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及时掌握公司重大决策事项和各项决策程序，监
督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情况，防止损害公司利益和形象的行为发生。

4、监事会全体成员将持续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不断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参与监管机构、
行业协会组织的相关培训，推进自身建设，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监督水平，切实保障公司规范运作、健
康发展。

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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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164,056.95万元，母公司累计滚存未分配

利润29,053.64万元。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

2.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相关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情形。

一、审议程序
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均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于利润
分配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了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未来业务发展及资金需求。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基本情况
1、公司可供利润分配情况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2024年度合并

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817.27万元，其中母公司净利润为-9,410.55万元。截至 2024
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中未分配利润为-164,056.95万元，其中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29,053.64万
元。

2、公司2024年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1、公司2024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具体情况及原因如下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本年度

0

0.00

38,172,695.60

-1,640,569,518.98

290,536,398.40

上年度

20,158,492.50

53,578,800.00

-1,822,485,425.54

上上年度

0

0

-722,065,658.24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
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
规则》第9.8.1条第

（九）项规定的可能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情形

是

20,158,492.50

53,578,800.00

-835,459,462.73

73,737,292.50

否。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值，但合并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为负
值，因此不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九）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情形。

注：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3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97），本次注销回购股份数量为5,940,000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7367%，回购注销金额为
53,578,800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告全文。

2、公司2024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的合理性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鉴于公司2024年度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负值，综合行业前景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目前尚处于投入阶段，资金需求较大，为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公司2024年度拟不派发
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四、备查文件
1、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审计报

告》；
2、董事会第八届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3、监事会第八届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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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为促进公司稳健、可持续发展，增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忠实诚信的工
作意识，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等公司内部薪酬相
关制度，同时参考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董事及高管薪酬水平，并结合公司实际运营情况，制定了公司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具体方案如下：

一、薪酬方案适用对象
在公司领取薪酬/津贴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二、薪酬方案适用期限
2025年度。
三、薪酬结构
公司董事及高管的薪酬标准根据所任职位的责任、风险及市场薪资行情等因素确定，薪酬体系由

基本薪酬、年度绩效薪酬及津贴组成。基本薪酬根据岗位职级、任职年限、岗位责任等予以确定，按月
发放；年度绩效薪酬根据公司年度净利润达成情况挂钩发放，最终领取的绩效薪酬会有所浮动，每年度
发放一次。

参与公司净利润超额激励政策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同时根据业绩达成条件享有超额激
励。

四、薪酬/津贴标准
（一）董事薪酬/津贴标准（税前）

序号

1

2

3

4

5

6

7

姓名

余文胜

徐刚

田飞冲

杭国强

王永

邹奇

王强

职务

董事长

副董事长、总裁

董事、高级副总裁

董事、高级副总裁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基本薪酬（万元/
年）

169.20

120.00

120.00

60.00

0

0

0

津 贴（万 元/
年）

0.00

0.00

0.00

0.00

10.00

10.00

10.00

绩效薪酬（万元/
年）

10.00

150.00

120.00

120.00

0

0

0

薪 酬 总 计（万 元/
年）

179.20

270.00

240.00

180.00

10.00

10.00

10.00

（二）高级管理人员津贴标准（税前）

序号

1

2

姓名

刘勇

马立

职务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基本薪酬（万元/
年）

78.00

59.00

津 贴（万 元/
年）

0.00

0.00

绩效薪酬（万元/
年）

10.00

10.00

薪 酬 总 计（万 元/
年）

88.00

69.00

五、其他说明
1. 年度绩效薪酬和净利润超额激励由总裁按照公司薪酬考核办法进行考核并提出具体意见，报

董事长批准后执行。
2. 本次薪酬方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3. 根据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生效，董事薪酬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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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注销的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涉及7名激励对象，注销数量为801,000

份，占公司注销前总股本的0.10%。
本次注销的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股票期权涉及 11名激励对象，注销数量为 1,419,400

份，占公司注销前总股本的0.18%。
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激励对象在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可行权期内（2024年2月11日至2025年2月10日）未行权数
量为801,000份，激励对象在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可行权期内（2025年3月10日至2025年
3月14日）未行权数量为1,419,400份。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
规定，同意公司将上述原因确认的股票期权注销。本次注销不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激励计划概述
（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概述
1、2021年6月1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草案》”）、《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监事会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2、2021年6月15日至2021年7月6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1
年7月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名单的审核及公示
情况说明》，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各项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
法、有效。

3、2021年7月13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4、2021年7月16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国
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5、2021年 8月 2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6、2021年9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于2021年9月6日完成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登记工作，共向313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3,248.5875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17.51元/股。

7、2022年2月1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22年4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经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于2022年4月7日完成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登记工作，共向9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362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15.53元/股。

9、2022年4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原激励对象袁
雷、凌萍等6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时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未达到第一期
行权条件，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同
意公司将前述原因确认的共计9,815,763份股票期权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
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0、2022年6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中因离职，及首次授予未达到第一期行权条件而
确认的共计9,815,763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2年6月10日办理完成。

11、2023年4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预
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鉴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原激励对
象胡保军等21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另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杨涛等3人因个人原因放弃行权，同
时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部分未达
标，根据《管理办法》、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将上述原因确认的
首次授予共计 4,814,188份股票期权注销，确认的预留授予共计 757,300份股票期权注销，合计注销 5,
571,488份股票期权；结合行权条件中个人层面及公司层面考核要求，具有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资格的共计283名激励对象在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521.8439万份，行权价
格为17.51元/股，具有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资格的共计9名激励对象在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
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05.2700万份，行权价格为15.53元/股。实际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12、2023年6月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中因离职，及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部分未达标而确认的共计5,571,488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3年6月6日
办理完成。

13、2024年1月3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于2024年1月31日实施完毕，根据草案相关规定，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行权价格由17.51
元/股调整为 17.48元/股，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行权价格由 15.53元/股调整为 15.50元/股。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4、2024年2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在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
一个可行权期内未行权数量为625,100份，根据《管理办法》、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
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将上述原因确认的共计625,100份股票期权注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15、2024年2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中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届满未行权确认的共
计625,100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4年2月28日办理完成。

16、2024年4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
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鉴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原激
励对象杨亚琴等40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时，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三
个行权期/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部分未达标，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将前述原因确认的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共计6,875,933份股票期权注销；确认的预留授予共计1,009,000份股票期权注销，合计注销
7,884,933份股票期权；结合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中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及各激励对象2023年度
个人绩效考评结果，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具有当年度行权资格的首次授予共计243名激励对
象在第三个行权期内计划以自主行权方式行权，预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576.1552万份（实际行权
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行权价格为17.48元/股；具有当年度行权资
格的预留授予共计7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行权期内计划以自主行权方式行权，预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
量为80.1万份（实际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行权价格为15.50
元/股。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7、2024年5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本次注销的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注销数量为6,
875,933份；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注销数量为1,009,000份，合计注销数量为7,884,933份，上述注销事宜已
于2024年5月6日办理完成。

18、2024年8月3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本次注销的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注销数量为5,
216,819份，上述注销事宜已于2024年9月5日办理完成。

（二）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概述
1、2022年2月1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草案》”）、《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监事会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2、2022年2月15日至2022年3月8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2
年3月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
公示情况说明》，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各项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合法、有效。

3、2022年3月14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4、2022年3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国
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5、2022年5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于2022年5月9日完成了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登记工作，共向33名激励对象授予1,278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15.53元/股。

6、2023年4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
就的议案》。鉴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条件部分未达标，根据《管理办法》、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将上述原因确认的共计300.0150万份股票期
权进行注销；结合行权条件中个人层面及公司层面考核要求，第一个行权期具有行权资格的共计33名
激励对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338.9850万份，行权价格为15.53元/股。实际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23年6月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条件部分未达标而确认的共
计3,000,150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3年6月6日办理完成。

8、2024年 1月 3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于2024年1月31日实施完毕，根据草案相关规定，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15.53元/股调
整为15.50元/股。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24年3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将第一个行权期届满未行权的324.4150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北京
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0、2024年3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届满未行权的共计
324.4150万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4年3月29日办理完成。

11、2024年4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
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鉴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原激
励对象杨亚琴等40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时，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三
个行权期/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部分未达标，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将前述原因确认的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共计6,875,933份股票期权注销；确认的预留授予共计1,009,000份股票期权注销，合计注销
7,884,933份股票期权；结合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中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及各激励对象2023年度
个人绩效考评结果，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具有当年度行权资格的首次授予共计243名激励对
象在第三个行权期内计划以自主行权方式行权，预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576.1552万份（实际行权
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行权价格为17.48元/股；具有当年度行权资
格的预留授予共计7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行权期内计划以自主行权方式行权，预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
量为80.1万份（实际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行权价格为15.50
元/股。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2、2024年5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本次注销的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注销数量为3,
533,850份，上述注销事宜已于2024年5月6日办理完成。

二、注销原因、数量
（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在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可行权期内（2024年2月11日至2025年2

月10日）未行权数量为801,000份，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等规定，在行权
期内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公司将按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公司
将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届满未行权的801,000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涉及人数7人，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

（二）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在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可行权期内（2025年3月10日至2025年3月14日）未

行权数量为1,419,400份，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等规定，在行权期内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公司将按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公司将上述原
因确认的第二个行权期届满未行权的1,419,400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涉及人数11人，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

三、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不会影响公司股本的变动。
2、本次注销相关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实质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
行工作职责，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后续安排
本次注销相关股份后，不影响后续激励计划的实施。公司将股权激励计划作为公司人才发展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优化企业管理经营，使各方共同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为股东带来更高效、
更持久的回报。

五、监事会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0）。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就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注销股票期

权事宜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已就本次注销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公司本次注销符合《激励
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

期权的法律意见书》
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

期权的法律意见书》
5、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信永中和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708,806,65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4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新易盛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王诚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双流区黄甲街
道物联大道510号

028-67388929

028-62233777-8288

daniel.wang@eoptolink.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魏玮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双流
区黄甲街道物联大道510号

028-67388929

028-62233777-8288

vivi.wei@eoptolink.com

300502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目前，公司业务主要涵盖全系列光通信应用的光模块，公司一直致力于高性能光模块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产品服务于AI/ML集群、云数据中心、数据通信、5G无线网络、电信传输、固网接入等领域的国

内外客户。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技术创新，从而推动光模块向更高速率、更小型封装、更低功耗、更低成

本的方向发展。为云数据中心客户提供100G、200G、400G、800G及1.6T光模块产品；为电信设备商客

户提供5G前传、中传和回传光模块、以及应用于城域网、骨干网和核心网传输的光模块解决方案。经

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在本行业客户中拥有较高的品牌优势和影响力 。

主要产品及功能运用如下：

（二）公司经营模式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光器件（CHIP、TO-CAN、BOSA、ROSA、TOSA）、集成电路芯片、结构件和PCB。
主要原材料的采购情况A.光器件
光器件主要包括CHIP、TO-CAN、BOSA、ROSA、TOSA，光器件的采购方式为：a.直接采购ROSA、TOSA；b.采购TO-CAN或领用自行加工的TO-CAN（采购CHIP后加工而成，光器件芯片封装环节）后自

行加工成BOSA、ROSA、TOSA（光器件封装环节）；B.集成电路芯片
公司集成电路芯片全部为直接采购。C.结构件
公司结构件全部为直接采购。D.PCB
公司采购PCB的方式为采购PCB裸板（由公司提供电路原理图设计方案和PCB板设计方案）后委

托专业贴片厂家加工成PCB成品。2、生产模式
在生产方面，公司主要实行“订单生产”的生产模式。公司利用ERP生产管理平台对订单进行管

控，通过该系统，所有订单能在各部门间快速流转，所有物料均定量发放生产，有效控制生产过程中物
料的浪费，从而有效控制生产成本。3、销售模式

（1）销售模式
公司客户分为通信设备制造商、互联网厂商和经销商。公司对境内客户的销售主要为向通信设备

制造商、互联网厂商直接销售；公司对境外客户的销售包括向通信设备制造商、互联网厂商直接销售和
经销商销售，其中向经销商的销售全部采用买断式销售。

（2）收入确认方法1）国内销售：直销模式下，公司向客户发出商品后，合同约定验收期满如对方没有提出异议，以对
方在货运签收单签字后验收期满的时点确认收入；无约定验收期的，以货运签收单签收日的时点确认
收入，或以取得对方提供的对账单或电子对账单时确认收入。寄售模式下，公司先将商品发往并存放
在客户所属仓库，按照客户领用存货的时点确认收入。与浙江粮油的销售，公司向客户发出商品后，在
取得对方提供的货物出口汇总清单时确认收入。2）国外销售：FOB出口形式以出口业务办妥报关出口手续时点确认收入；FCA形式以货物交给客
户或客户指定承运人并办理了清关手续时确认收入；DDP及DAP形式以按照合同规定将货物交由承
运人运至约定交货地点，以对方签收的日期时点确认收入；寄售模式下，公司先将商品发往并存放在客
户所属仓库，按照客户领用存货的时点确认收入。

4、研发模式
公司采取自主研发模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目前研发体系团队层次合

理，人员精干，具备光通信系统、通信测试系统、自动化测试系统、高速电路系统设计、自动化软件和固
件软件开发、高速率光器件芯片封装等领域的理论及实践经验。通过不断加强研发投入，逐步提升公
司核心竞争力，保证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公司积极响应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丰
富公司的产品类型，同时不断提高光模块产品的性能和稳定性，凭借在高速模数混合电路设计和光模
块测试方面的丰富经验，取得了多项专利。公司研发体系将紧跟技术发展和市场的前沿，积极开展对
高速及超高速光传输模块的关键技术研究，不断加强项目储备。

（三）公司在产业链位置及市场地位1、光模块行业产业链
光模块是一种用于高速数据传输的光器件，其作用是实现光信号和电信号之间的相互转换，从而

实现数据在通信网络中的传输。光模块的应用场景主要分为两大领域：4G/5G无线网络、固定宽带FT⁃TX、传输与数通网络等为代表的电信领域；承载AR/VR、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应用的数据中心领域。
光模块产业链：上游包括光芯片和电芯片、光器件/光组件，下游包括通信设备制造商、人工智能/机

器学习集群、云数据中心和电信运营商。2、公司市场地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光模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是国内少数批量交付运用于数据中

心市场的100G、200G、400G、800G高速光模块、掌握高速率光器件芯片封装和光器件封装的企业，已成
功研发出涵盖5G前传、中传、回传的25G、50G、100G、200G系列光模块产品并实现批量交付。公司一
向重视行业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目前已成功推出基于VCSEL/EML、硅光及薄膜铌酸锂方案的400G、800G、1.6T系列高速光模块产品，和 400G和 800G ZR/ZR+相干光模块产品、以及基于 100G/lane和200G/lane的400G/800G LPO光模块产品。经过多年来的潜心发展，公司新产品研发和市场拓展工作
持续取得进展，目前已与全球主流互联网厂商及通信设备商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公司致力于围绕主业实施垂直整合，力争抓住良好的市场契机，聚集优势资源持续提升高速率光
模块市场占有率，加速硅光、相干光模块、800G/1.6T光模块等行业前沿领域研究及商用，进一步巩固提
升公司在光通信行业领域中的核心竞争优势，努力成为光通信模块、组件和子系统的核心供应商。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12,266,549,853.89

8,328,129,817.86

2024年

8,646,831,134.32

2,837,813,624.37

2,829,774,233.69

640,930,145.58

4.00

4.00

41.00%

2023年末

6,439,983,560.34

5,465,978,473.54

2023年

3,097,605,750.52

688,361,095.12

677,639,230.06

1,245,984,809.46

0.97

0.97

13.36%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90.47%

52.36%

本年比上年增减

179.15%

312.26%

317.59%

-48.56%

312.37%

312.37%

27.64%

2022年末

5,876,061,496.29

4,829,167,615.85

2022年

3,310,573,790.53

903,581,090.81

783,800,736.37

831,352,211.86

1.27

1.27

20.7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1,112,853,894.49

324,540,534.21

324,732,118.18

1,652,235,822.32

第二季度

1,614,820,876.90

540,601,559.94

539,996,527.09

-1,942,980,086.09

第三季度

2,402,761,037.13

780,930,777.06

779,361,105.73

575,312,687.11

第四季度

3,516,395,325.80

1,191,740,753.16

1,185,684,482.69

356,361,722.2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是 √否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高光荣

黄晓雷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LO JEFFREY
CHIH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创业板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ROMAN
SOKOLOV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泰 柏 瑞 沪 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 达 沪 深 3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
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81,973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外自然人

其他

境外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7.40%

7.13%

3.41%

2.80%

2.44%

2.02%

1.65%

1.19%

118,062

持股数量

52,460,988.00

50,567,343.00

24,137,116.00

19,836,846.00

17,289,100.00

14,318,896.00

11,676,329.00

8,453,400.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39,345,741.00

37,925,50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 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安创业板 5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夏 沪 深 300 交 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其他

其他

1.02%

0.79%

上述股东中高光荣、黄晓雷为公司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是一致行动人。

7,214,394.00

5,607,949.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0502 证券简称：新易盛 公告编号：2025-014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2025年 4 月22日，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相关议
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 2024年度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于 2025年 4 月2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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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
增加经营场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2025年 4 月22日，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增加经营场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增加经营场所情况说明1、公司完成对回购专用账户中2021年股份回购方案剩余的4,200股股份注
销后 (详见 2024年 11月 1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5)，公司总股本由原 708,810,852股变更为 708,806,652

股。公司注册资本相应由原708,810,852元变更为708,806,652元。2、因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拟变更经营范围，增加“电子工业专
用设备及零部件”，本次变更后的经营范围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的内容为准。3、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在《公司章程》中增加“经营场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黄甲街道物

联西街127号”。
二、修改公司章程
根据上述情况的变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公司结
合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序号

1

2

3

4

原条款内容

第六条 公司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黄甲街道物联
大道510号

邮政编码：610200。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0,881.0852万元。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研究、开发、
生产、销售计算机网络设备及零部件、通讯设备（不含无
线电发射设备）及零部件并提供技术服务；自营商品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等（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禁止类除外；涉及
许可证和配额管理商品请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70,881.0852万股，均为普
通股。

现修订为

第六条 公司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黄甲街道物联
大道510号

邮政编码：610200。
经营场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黄甲街道物联西街

127号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0,880.6652万元。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研究、开发、
生产、销售计算机网络设备及零部件、通讯设备（不含无
线电发射设备）及零部件、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及零部件并
提供技术服务；自营商品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等（国家法
律法规限制、禁止类除外；涉及许可证和配额管理商品请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70,880.6652万股，均为普
通股。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本次修订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办理工商变更、章程备案等相关手续。具体变更内容
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情况为准。

特此公告。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2日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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